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內政部公告「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規名稱：土地登記規則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9 日 
公告文號：台內地字第 1071302839 號 
預告終止日：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籲請同業先進們下載及參閱後，貼文惠賜您寶貴的修正意見！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土地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五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後，為配合土
地法、民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等相關法律制定與修正及地目等則制度廢
除，已陸續修正發布十八次，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於一百零六年二月十四日，自
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施行。茲為加強便民服務，推動跨直轄市、縣（市）土地
登記，以提升地政業務之便利性，並因應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業，循序達成數
位政府政策目標。又配合國民住宅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廢止、非訟事件法刪除遺
產清理人相關規定，並推廣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及因應實務作業需求，爰擬具
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二十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利實施跨直轄市、縣（市）土地登記，增列受理機關、登記項目、 跨
直轄市、縣（市）申請登記之收件簿及案件保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十五條、第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二條）

二、配合國民住宅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廢止，修正政府機關依住宅法第五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得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法定抵押權設定與塗銷登記及免提出權利書狀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五條）

三、因應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業，增列其辦理方式、得免提出權利書狀及發給
權利書狀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及第六十五條）

四、為推廣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修正因涉及權利爭執而駁回登記申請者，得
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五、鑑於無償性之處分、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不屬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適用範圍，並確認共有人已踐行通知他共有人之程序，爰修正
相關內容。（修正條文第九十五條）

六、因非訟事件法已刪除遺產清理人相關規定，爰配合刪除本規則涉及遺產清
理人登記之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第一百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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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土地登記，由土地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

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

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 

建物跨越二個以上

登記機關轄區者，由該建

物門牌所屬之登記機關

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地

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

或分設登記機關，且登記

項目已實施跨登記機關

登記者，得由同直轄市、

縣（市）內其他登記機關

辦理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實施跨直轄市、縣（市

）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項

目，得由全國任一登記機

關辦理之。 

第三條 土地登記，由土地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

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

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 

建物跨越二個以上

登記機關轄區者，由該建

物門牌所屬之登記機關

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地

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

或分設登記機關，且登記

項目已實施跨登記機關

登記者，得由同直轄市、

縣（市）內其他登記機關

辦理之。 

現行跨域登記服務，僅限同

一直轄市、縣（市）已實施

跨登記機關登記者，為使民

眾可就近選擇於全國任一

登記機關申辦土地登記案

件，不受不動產所在轄區限

制，爰推動實施跨縣市土地

登記，提升地政機關為民服

務品質，故增列第四項文字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五條 收件簿按登記

機關、鄉（鎮、市、區）

、地段或案件性質設置，

依收件之先後次序編號

記載之。其封面記明該簿

總頁數及起用年月，鈐蓋

登記機關印，每頁依次編

號，裝訂成冊。跨直轄市

、縣（市）申請登記之收

件簿，由受理之登記機關

按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別裝訂成冊。 

第十五條 收件簿按登記

機關、鄉（鎮、市、區）

、地段或案件性質設置，

依收件之先後次序編號

記載之。其封面記明該簿

總頁數及起用年月，鈐蓋

登記機關印，每頁依次編

號，裝訂成冊。 

為利檔案管理與實務執行

，跨直轄市、縣（市）申請

登記之收件簿，得按土地所

在地之縣市別裝訂成冊，爰

增列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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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收件簿、登記申

請書及其附件，除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

永久保存外，應自登記完

畢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跨直轄市、縣（市）

申請登記之登記申請書

及其附件，由受理之登記

機關按土地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別裝訂成冊。 

前二項文件之保存

及銷毀，由登記機關依檔

案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收件簿、登記申

請書及其附件，除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

永久保存外，應自登記完

畢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前項文件之保存及

銷毀，由登記機關依檔案

法相關規定辦理。 

為利實施跨縣市土地登記

之檔案管理作業，該等土地

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得按

縣市別裝訂成冊，爰新增第

二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二項

遞移為第三項，並酌修文字

；第一項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

書及其附件者，以下列之

一者為限： 

一、原申請案之申請人、

代理人。 

二、登記名義人。 

三、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

係之人，並提出證明

文件。 

第二十四條 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

書及其附件者，以下列之

一者為限： 

一、原申請案之申請人、

代理人。 

二、登記名義人。 

三、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

係之人，並提出證明

文件者。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三

款文字。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

，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

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

定之登記。 

四、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

，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

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

定之登記。 

四、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一、按國民住宅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業於一百零四

年一月七日及一百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廢

止，爰配合刪除第九款

規定，現行條文第十款

至第十二款調整為第

九款至第十一款。 

二、又依住宅法第五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該法施行

前政府尚未完成配售

之政府直接興建之國

民住宅，應依原依據之

法令規定繼續辦理至

完成配售為止，故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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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之一第

五項或地籍清理條例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國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

條或行政執行法第二

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

法第十一條規定之登

記。 

七、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

規定之登記。 

八、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登

記。 

九、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

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

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 

十一、其他依法規得囑託

登記機關登記者。 

、第七十三條之一第

五項或地籍清理條例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國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

條或行政執行法第二

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

法第十一條規定之登

記。 

七、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

規定之登記。 

八、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登

記。 

九、依國民住宅條例施行

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法定抵押權之

設定及塗銷登記。 

十、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

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五十一條

規定之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 

十二、其他依法規得囑託

登記機關登記者。 

情形其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仍得囑託登

記機關辦理法定抵押

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自可適用修正條文第

十一款（即現行條文第

十二款）規定，併予說

明。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

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

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

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

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

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

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

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

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

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

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

一、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

第五款、第九款、第十

一款及第十三款文字。 

二、非訟事件法於一百零二

年五月八日修正，已刪

除遺產清理人相關規

定，爰配合修正第六款

規定。 

三、按國民住宅條例業於一

百零四年一月七日廢

止，另依住宅法第五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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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住宅法第五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

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

銷登記。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辦理之登記，他

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

狀未能提出。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之抵押權

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

給所有權狀或他

項權利證明書。 

十二、以具有電子簽章之

電子文件全程網

路申請登記。 

十三、其他依法律免予提

出。 

前項第十二款規定

得全程網路申請之登記

項目，以中央地政機關公

告者為限。 

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者

。 

六、遺產管理人或遺產清

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國民住宅條例規定

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

塗銷登記。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辦理之登記，他

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

狀未能提出者。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之抵押權

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

給所有權狀或他

項權利證明書者。 

十二、其他依法律免予提

出者。 

施行前政府已辦理之

各類住宅補貼或尚未

完成配售之政府直接

興建之國民住宅，應依

原依據之法令規定繼

續辦理至完成配售為

止，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仍可囑託辦

理法定抵押權之設定

及塗銷登記，是類案件

得免附所有權狀或他

項權利證明書，爰修正

第八款規定。 

四、目前內政部地政司地政

線上申辦系統，已可辦

理住址變更、姓名變更

、建物門牌變更、住址

更正、姓名更正、出生

日期更正、統一編號更

正登記等簡易登記案

件網路申請服務。因應

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

業，得免提出權利書狀

，爰新增第十二款規定

，現行條文第十二款款

次遞移為第十三款。 

五、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全

程網路申請之登記項

目，應全國一致，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實

施，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目前僅限上述簡易登

記案件，未來俟技術成

熟無疑義後，再逐步審

慎推動。 

第三十六條 登記申請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

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第三十六條 登記申請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

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因應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

業，明定登記申請書電子文

件應以電子簽章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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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代理人申請者，代

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

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

；有複代理人者，亦同。

以網路申請登記者

，登記申請書電子文件應

以電子簽章方式辦理。 

由代理人申請者，代

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

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

；有複代理人者，亦同。 

，爰新增第三項規定；第一

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土地登記之

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

，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

複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

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

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

關係者，不在此限。 

前項代理人或複代

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親

自到場，並由登記機關核

對其身分。 

地政士代理以網路

申請登記，並經電子簽章

憑證確認身分者，得免依

前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土地登記之

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

，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

複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

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

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

關係者，不在此限。 

前項代理人或複代

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親

自到場，並由登記機關核

對其身分。 

一、按代理人應親自到場，

並由登記機關核對身

分，係源自六十八年內

政部訂頒改進地政風

紀要點，對土地代書（

即地政士）加強管理之

相關規定，並於六十九

年修正本條時增列相

關規定，以示代理人之

負責及服務熱忱。嗣內

政部為提升土地登記

代理人專業素質、健全

行政管理，分於七十年

訂定發布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管理辦法、九

十年制定地政士法，建

立地政士之專業證照

制度，並建立獎懲制度

，設置地政士獎懲委員

會，以獎優懲劣。地政

士應精通專業法令及

實務，依法誠信執行業

務，俾保障不動產交易

安全。 

二、因應網路化服務時代來

臨，運用自然人憑證及

電子簽章驗證資料，可

辨識及確認文件簽署

人身分，又地政士對於

交易安全負有責任，其

管理業有地政士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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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依循，藉由內政部地

政士開業資料亦可勾

稽地政士開業情形，爰

增列第三項規定。至非

地政士代理申請土地

登記案件，仍應親自到

場，由登記機關核對其

身分，俾確保當事人權

益；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第四十六條 土地登記，應

依土地法規定繳納登記

規費。登記費未滿新臺幣

一元者，不予計收。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納

： 

一、抵押權設定登記後，

另增加一宗或數宗土

地權利為共同擔保時

，就增加部分辦理設

定登記。 

二、抵押權次序讓與、拋

棄或變更登記。 

三、權利書狀補（換）給

登記。 

四、管理人登記及其變更

登記。 

五、其他法律規定免納。

以郵電申請發給登

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

本者，應另繳納郵電費。

登記規費之收支應

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四十六條 土地登記，應

依土地法規定繳納登記

規費。登記費未滿新臺幣

一元者，不予計收。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納

： 

一、抵押權設定登記後，

另增加一宗或數宗土

地權利為共同擔保時

，就增加部分辦理設

定登記者。 

二、抵押權次序讓與、拋

棄或變更登記。 

三、權利書狀補（換）給

登記。 

四、管理人登記及其變更

登記。 

五、其他法律規定免納者

。 

以郵電申請發給登

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

本者，應另繳納郵電費。

登記規費之收支應

依預算程序辦理。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五款文字；第

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第五十一條 已繳之登記

費及書狀費，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申請人於五

年內請求退還之： 

第五十一條 已繳之登記

費及書狀費，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申請人於五

年內請求退還之：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字，並

酌修文字；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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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記經申請撤回。 

二、登記經依法駁回。 

三、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

。 

申請人於五年內重

新申請登記者，得予援用

未申請退還之登記費及

書狀費。 

一、登記申請撤回者。 

二、登記依法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

者。 

申請人於五年內重

新申請登記者，得予援用

未申請退還之登記費及

書狀費。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

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

補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

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

欠缺。 

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

，或應提出之文件不

符或欠缺。 

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

，或關於登記原因之

事項，與登記簿或其

證明文件不符，而未

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

。 

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

費。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

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

補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

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

欠缺者。 

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

，或應提出之文件不

符或欠缺者。 

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

，或關於登記原因之

事項，與登記簿或其

證明文件不符，而未

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

者。 

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

費者。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

款至第四款文字。 

第五十七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

轄。 

二、依法不應登記。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

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

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

第五十七條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

轄者。 

二、依法不應登記者。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

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

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

一、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文字。 

二、為使民眾了解涉及私權

爭執之解決途逕，除司

法訴訟外，尚有依仲裁

法提付仲裁或依鄉鎮

市調解條例聲請調解

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

制，爰修正第三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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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間有爭執。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 

申請人不服前項之

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

提起訴願。 

依第一項第三款駁

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

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

紛爭解決機制處理。 

關係人間有爭執者。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申請人不服前項之

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

提起訴願。 

依第一項第三款駁

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

法機關裁判。 

，以推廣多元化爭議解

決管道，疏減訟源；第

二項未修正。 

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

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

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

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

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符合第三十五條第十二

款情形者，於換領前得免

繕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

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

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

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登

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

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

標示變更登記完畢者

。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

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

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

發。 

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

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

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

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

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

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

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

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登

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

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

標示變更登記完畢者

。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

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

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

造。 

考量以具有電子簽章之電

子文件全程網路申請登記

者，登記機關無法立即發給

權利書狀，需待登記名義人

檢附原權利書狀後再行發

給，爰修正第一項但書文字

，以利實務執行，並酌修第

三項文字；第二項未修正。

第六十九條 由權利人單

獨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

第六十九條 由權利人單

獨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文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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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登記完畢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登記義務人。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無義務人。 

二、法院、行政執行分署

或公正第三人拍定之

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

，辦理抵押權塗銷登

記，已提出同意塗銷

證明文件。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

以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於登記完畢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登記義務人。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無義務人者。 

二、法院、行政執行分署

或公正第三人拍定之

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

，辦理抵押權塗銷登

記，已提出同意塗銷

證明文件者。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

以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二項未修正。 

第九十五條 部分共有人

就共有土地全部為處分

、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書

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

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

備註欄記明依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辦理。並提出

已為書面通知或公告之

證明文件，及他共有人應

得對價或補償已受領或

已提存之證明文件。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

，契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

無須他共有人簽名或蓋

章。 

第九十五條 部分共有人

就共有土地全部為處分

、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書

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

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

備註欄記明依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辦理。並提出

他共有人應得對價或補

償已受領或已提存之證

明文件。但其無對價或補

償者，免予提出。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

，契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

無須他共有人簽名或蓋

章。 

一、為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

之意旨，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適用範圍應

限縮於可兼顧不同意

少數共有人利益之情

形，並對之有合理性補

償。準此，無償性之處

分與無償性設定地上

權、農育權、不動產役

權或典權，對於不同意

共有人之所有權造成

過大侵害，故不在適用

之列，應無未有對價或

補償之情形，爰刪除第

一項但書規定。 

二、鑑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對於

他共有人之通知或公

告，乃係部分共有人得

依多數決處分之法定

先行程序，部分共有人

是否履行其應盡之通

知義務，對他共有人之

權益影響甚鉅，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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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宜確認部分共有

人已踐行該義務，爰內

政部一百零六年十二

月一日台內地字第一

０六一三０七０五六

號令修正「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第八點，申請人應提出

已為通知或公告之文

件，故配合修正第一項

規定；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百十二條 以不屬同

一登記機關管轄之數宗

土地權利為共同擔保設

定抵押權時，除第三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另有規定

外，應訂立契約分別向土

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

請登記。 

第一百十二條 以不屬同

一登記機關管轄之數宗

土地權利為共同擔保設

定抵押權時，除第三條第

三項另有規定外，應訂立

契約分別向土地所在地

之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配合第三條增列第四項規

定，爰酌修文字，俾利登記

實務之執行。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遺

產清理人就其所管理之

土地申請遺產清理人登

記時，應提出經法院選任

之證明文件。 

一、本條刪除。 

二、非訟事件法於一百零二

年五月八日修正，已刪

除遺產清理人相關規

定，遺產清理人登記已

失所附麗，爰刪除本條

。 

第一百二十三條 受遺贈

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

先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

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

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

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

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

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無繼承

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時

第一百二十三條 受遺贈

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

先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

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

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

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

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

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

因故不能管理遺產亦無

刪除第二項，理由同第一百

二十二條之一，並酌修第二

項（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文字；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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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

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

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

遺產清理人及繼承登記

後，由遺產清理人會同受

遺贈人申請之。 

第一項情形，於無繼

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

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

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

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第一百二十六條 信託以

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

由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如遺囑另指定遺囑執行

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

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

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

之。 

前項情形，於無繼承

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時

，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

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

同受託人申請之。 

第一百二十六條 信託以

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

由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如遺囑另指定遺囑執行

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

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

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

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

因故不能管理遺產亦無

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

遺產清理人及繼承登記

後，由遺產清理人會同受

託人申請之。 

第一項情形，於無繼

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

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

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

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刪除第二項，理由同第一百

二十二條之一，並酌修第二

項（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文字；第一項未修正。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予登記，並將該項登記之

事由分別通知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行政執

行分署囑託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

處分、破產登記或因

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予登記，並將該項登記之

事由分別通知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行政執

行分署囑託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

處分、破產登記或因

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正第一

款及第二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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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後，其他機關再依

法律囑託禁止處分之

登記。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依法

律囑託禁止處分登記

後，法院或行政執行

分署再囑託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

處分、破產登記或因

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記。 

記後，其他機關再依

法律囑託禁止處分之

登記者。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依法

律囑託禁止處分登記

後，法院或行政執行

分署再囑託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

處分、破產登記或因

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記者。 

資料整理: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陳文旺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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